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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县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
实施主体遴选方案

为进一步提高我县秸秆综合利用水平，建立健全秸秆综合利用产业体系，持续促进农民增收。结合我县实际，提前对项目进行规划筹备，待省正式方案下发后，以正式方案为准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围绕农业农村减排固碳、发展绿色循环农业、促进乡村振兴为目标，加快构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建设，引导我县秸秆综合利用高值化发展。
二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把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扶持壮大秸秆收储企业，加快构建农作物秸秆收储、加工、利用紧密衔接的产业链条，实现多方共赢。
（二）因地制宜、突出重点。根据各乡镇（街道）种植业和养殖业特点，结合区域内秸秆利用现状以及资源禀赋，新建、扩建一批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，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。

（三）精准扶持，培育龙头企业。优先支持收储能力强、作业基础好、产业链条完善、其发展模式可复制推广，能够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的规模化企业。
（四）多元利用，农用优先。按照“先农后工、先饲后肥”的思路，推进秸秆饲料化、能源化利用，落实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。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的巨大经济效益，加快推进秸秆资源化、商品化利用，合理引导秸秆能源化、饲料化利用，推动秸秆向多元循环方向发展。
三、项目支持方向及实施内容
申报主体须在滑县县域内组织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，依据河南省农业厅有关精神，扶大扶强原则，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项目以及年秸秆离田收储不低于5000吨的主体重点支持（小麦秸秆3亩≈1吨，玉米秸秆2亩≈1吨）。
项目重点对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建设、农机具购置、秸秆离田3项补贴。
四、项目申报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2026年4月22日— 4月27日下午6点。
（二）遴选公示：实施主体遴选方案在滑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公示。
（三）遴选范围。在本县区域内注册的，秸秆年离田规模不低于万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机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公司等。
（四）申报材料。
申请实施滑县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主体，须按照要求填写《滑县2026年秸秆离田项目实施主体遴选申请表》《滑县2026年秸秆收储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遴选申请表》《滑县2026年农机具购置项目主体遴选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。所有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县农业农村局，县农业农村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、备案，确定实施主体，实施主体确定后在滑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5天公示。
（5） 申报主体应具备条件。
本项目与社会化服务项目不能同时实施。
1.秸秆离田项目。申报主体须有一定离田作业基础、有配套的秸秆收储机械，实施区域须经所在乡镇政府同意，重点支持作业能力强、拉动产业发展并具有较大市场销售能力的实施主体。
2.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建设项目。一是须具备完善、合规的证明材料；二是须得到所在乡镇支持；三是须有适度规模的收储场地，有正规用地审批手续，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自申报之日起不低于5年，且选址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，交通便利、远离高压线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等；四是须参与实施秸秆离田项目，否则不予补贴。
3.农机具购置项目（重点支持秸秆离田的打捆机、搂草机、抓草机、玉米双收机和秸秆深加工机器设备等）。一是须具备完善、合规的证明材料；二是须所在乡镇支持；三是须有一定秸秆离田规模、收储工作基础好，具备项目实施的执行力；四是直接用于秸秆离田机具与秸秆深加工设备，须为确定实施主体后，新购置设备（出厂日期需为2026年）；五是须参与实施秸秆离田项目，否则不予补贴。             
五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审查贯穿农作物秸秆利用项目整个过程，在任何一个环节若有违反规定或弄虚作假的主体，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资格。
（二）各乡镇（街道）和相关工作人员要本着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和要求据实报名和审核。
（三）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登记和审核，申报时间截止后，不再接受任何报名。
（四）申请表中需经乡镇（街道）、行政村同意的，须由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（五）在实施过程中因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天气（如连阴雨）或实施主体出现特殊变故等不可逆因素造成项目不可实施的，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会研究同意后，可对项目内容或实施主体进行调整。
（六）根据遴选结果，制定具体项目实施工作方案，并报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，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。
（七）本方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会研究决定。
联系人：宋俊崇  联系电话：8163510  17637298021 
申报地点：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院内西南栋楼二楼东，滑县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。
附件：1.滑县2026年秸秆离田项目遴选申请表
2.滑县2026年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建设项目遴选申请表
3.滑县2026年农机具购置项目主体遴选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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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
滑县2026年秸秆离田项目遴选申请表

	申报主体名称
	
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实施乡镇（街道）
	
	预计实施面积
	

	实施区域

	






填写乡镇指定区域（须与社会化服务项目分开）

	申报主体
	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意见
	

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备注：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公户复印件等证明材料，所有复印件法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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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:
滑县2026年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建设项目遴选申请表

	申报主体名称
	

	法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地址
	

	建设规模
	场地规模（亩）
	

	
	厂房仓储大棚面积（平方）
	

	申报主体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所在行政村
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所在乡镇土地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所在乡镇
（街道）意见
	主要领导签字：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需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土地租用合同、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、场地照片等证明材料。所有复印件法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
附件3:
滑县2026年农机具购置项目主体遴选申请表

	申报主体名称
	

	法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机械种类
及数量
	机械种类（品牌、型号、单价）
	数量（台）

	
	
	

	申报主体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  月   日

	所在镇人民政府
意   见
	

主要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（盖公章）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     


备注：需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所有复印件法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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